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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厦公宣）昨日
上午，厦门开放大学、厦门市公安局战略合作
协议签订暨“厦门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厦
门）警务辅助人员学院”揭牌仪式在厦门市人
民警察培训学校举行。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市公安局就已
联合市广播电视大学（现改名为厦门开放大
学）举办辅警学历提升班。此次，随着《条例》
即将正式施行，市公安局将警务辅助人员学院
的启动，作为建设“素质一流、形象一流”的厦
门警队、全面提高辅警学历水平、切实打造一
支素质过硬的辅警队伍的重要工作组成部
分。接下来，厦门警方将以此为主要依托，组
织现有辅警参加学历提升教育，扎实开展辅警
技能培训，着力全面提升辅警队伍的职业素养
和专业水平。

辅警管理“有法可依”
●林郁（湖里公安分局辅警大队教导

员）：《条例》实施是厦门公安法治化建设，
尤其是警务辅助人员队伍正规化建设的一
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
义。《条例》为我们的辅警队伍规范化建设
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撑，辅警管理从原来
的“有章可循”到“有法可依”，也对我们的
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另一方面，《条例》一系列的保障优抚
激励机制，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创造了
一个良好的拴心留人的环境。

接下来我们也会重点组织我们的基层
各级管理辅警的民警学好《条例》，用好《条
例》，适应新常态，完成管理工作上的闭环。

鼓励辅警
立足本职建功立业
●洪以琳（市公安局教育训练处辅警

管理科科长）：作为辅警立法专班成员，从
2017年开始即参与厦门辅警立法工作，亲
身经历并感受了《条例》从调研、备选、正式
立项、审议直至表决通过，深刻感受到各级
领导、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对辅警队伍的
重视关心，也深刻感受到广大辅警对《条
例》出台的期盼。

近年来，厦门辅警在队建制、练兵比
武、评选表扬等方面有许多创新做法，得到
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充分肯定。现在，这些
丰富的辅警队伍管理经验都通过此次立法
固定下来，成了法律条文，可以成为今后辅
警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也让辅警们看到
了广阔的职业蓝图，鼓励他们更好地立足
本职建功立业。

协助警务时
更有底气更具硬气
●成聿萍（同安公安分局辅警，曾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我从
小就有保卫国家、保卫人民、惩恶扬善的梦
想，于是我穿上了军装，退伍后又毅然加入
了公安辅警队伍，就是想圆我的“警察
梦”。《条例》通过后，辅警的身份正式以法
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这个身份将更容易被
社会和群众认可，这让我离梦想又近了一
大步，让我无比欣喜与激动！

依托《条例》的施行，让我们今后在协
助开展一线执法执勤时更有底气、协助打
击违法犯罪时更具硬气。我也要努力提升
自己，为群众做更多的事，让广大人民群众
能够真正认可我们这支冲锋在一线的辅警
队伍。

在反诈领域
更好为人民服务

●黄颖（刑侦支队反诈中心辅警）：作
为一名从事两年专班反诈工作的辅警，在
日常工作中，深刻感受到了反诈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条例》中明确提出在公安
机关的组织、指挥下，辅警可以协助开展社
会治安防范、反诈骗等宣传工作，这是我市
首次在全国辅警立法实践中提出反诈骗宣
传工作，也代表了厦门警方对反诈工作的
重视。

相信随着《条例》的施行，我们的专业
身份将会更受群众认可，从而拉近我们与
市民群众的距离，联动群众力量助力构建

“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格局。辅警不
局限于辅助二字，《条例》帮助我们发挥自
身所长，在专业领域中更有底气地为人民
服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记者 房舒)

本报讯（记者 房舒 柯恺筠 通
讯员 厦公宣）《厦门经济特区公安
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
行。昨日，市公安局举行《条例》施
行启动仪式。仪式上，厦门警方组
织为辅警代表授发了新式制服，佩
戴新标识，并对十佳辅警集体和二
十佳辅警个人进行了颁奖。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陈育煌出席。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任务
日益繁重艰巨，万人配警率低于全
省和15个副省级城市均值，警力不
足矛盾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辅
警在协助民警进行交通管理、参与
街面巡逻、辅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等
各项警务工作中，已成为重要辅助
力量。然而，长期以来，在定位、职
能、辅助执法权限等方面缺乏明确
规定，使得辅警队伍的处境尴尬。
该《条例》的施行，将从源头、从立法
层面化解这一问题，让辅警更有职
业认同感、自豪感。

厦门警方表示，《条例》的施行
对于厦门公安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
义，将把《条例》施行作为推进提升
辅警队伍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水
平的关键，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做到
有法必依，规范执法，维护《条例》的
权威和生命力。

记者了解到，《条例》在规范管
理、明确职责、强化保障和监督等方
面做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规定。其
中，《条例》首次从法律上明确辅警
的身份地位，明确辅警是“为公安机
关警务活动及相关工作提供辅助支
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明确

“辅警也是警”。对于不属于辅警身
份的群防群治力量和后勤服务人员
进行排除，确立其从事协助人民警
察维护社会治安、制止和惩治违法
犯罪活动、服务人民群众等工作的
合法性。

此外，《条例》从法律上规定辅
警职责，将辅警的职责分工按照可
以在公安机关组织、指挥下协助开
展的工作、在民警带领下可以协助
开展的工作和禁止从事的工作三
类，严格厘清辅警的辅助执法权限、
工作界限。相关规定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和厦门实际情况，确保辅警真
正成为一线执法警力的有效补充，
正确履行职责和接受社会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在立法
精神上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
求，内容上遵循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厦门实际，其
中多处具体条文规定为全国首创，
体现坚持探索创新、坚持依法授权、
坚持问题导向的三个特点，具有较
强的现实性和一定的前瞻性。

下一步，市公安局将进一步细
化制定辅警日常管理、薪酬待遇、层
级评定、合同聘用、教育培训、考核
奖惩、服装标识等配套管理制度，确
保辅警队伍各项规范化建设有规可
依、有章可循。

又讯 昨日，市公安局召开新闻
通气会，通报《条例》的相关工作情
况，对《条例》进行政策解读。市公
安局新闻发言人、党委委员、政治部
主任曾嘉贤，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
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晓芳，市人大
法制委员会、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领
导出席新闻通气会。

严格规范辅警的招聘条件、程序和
要求，严把辅警“入口关”，将辅警的招聘
条件提升到大专学历以上水平，并明确
辅警的服装装备配备和工作证件配发等

事项，强调辅警服装、证件的专属性，明
确为辅警学历提升创造条件，加强辅警
正规化建设，全力打造素质一流、形象一
流的辅警队伍。 （记者 房舒)

新起点 新使命 新作为 新形象
《厦门经济特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作为全省首部辅警法规，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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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辅警队伍
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厦门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
（厦门）警务辅助人员学院昨揭牌

十佳辅警集体
二十佳辅警个人名单

条例亮点

清晰界定身份，辅警工作有法可依
《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辅警的身

份性质和法律地位，明确其从事协助人
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制止和惩治违法
犯罪活动、服务人民群众等工作的合法

性、正当性，有效解决了辅警协助公安机
关及其人民警察开展警务辅助工作的合
法性问题，为全市广大辅警依法开展工
作提供了履职依据。

科学设置职权，全国首创不区分辅警种类
在全国首创不做文职辅警、勤务辅

警的种类区分，将辅警职责确定为在公
安机关组织、指挥下可以协助开展的工
作，在民警带领下可以协助开展的工作
和禁止从事的工作等三类，厘清了辅警

的辅助执法权限、工作界限，做到简单易
懂、清晰明了，更加契合法律法规规定和
基层一线执法实际，确保辅警真正成为
一线执法警力的有效补充，保障其依法
履行职责。

健全制度体系，接受监督从严管理
《条例》对辅警统一招聘、管理使用

以及合法有序退出等环节进行全流程规
范，建立健全涵盖辅警招聘、保障、管理、
教育训练、纪律、奖励等方面制度体系，
明确了公安机关和带领辅警的民警责

任。同时明确了接受监督、要求回避、辅
助执法全过程记录、出示工作证件、建立
辅警督察制度等事项，切实将从严管辅
警用辅警的理念贯穿辅警队伍管理全过
程。

合同直接签订，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明确公安机关与辅警直接签订劳动

合同，创新提出为辅警提供业务用房，并
从薪酬福利、休息休假、保险保障、奖励
褒扬等方面明确辅警应当享受的各项待
遇，明确公安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在编工作人员时可以安排一定的岗位
定向招聘优秀辅警，进一步提高了辅警
职业发展空间和职业获得感，有效解决
了辅警“招不进、留不住”的突出问题。

规定学历门槛，持续提升队伍素质

十佳警务辅助人员集体（10个）

1.市公安局鼓浪屿派出所“屿家亲”女子
辅警分队

2.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人口管理科辅警分
队

3.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巡特警反恐大队辅
警中队

4.市公安局新阳派出所辅警中队
5.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辅警中队
6.市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指挥调度处辅

警中队
7.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压力测试队辅

警分队
8.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反诈骗工作处

辅警分队
9.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湖里大队机动中队

辅警分队
10.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留置管理所辅

警分队

二十佳警务辅助人员（20名）

1.于砥砺 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巡特警反恐
大队

2.孙百发 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
3.郑世煌 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巡特警反恐

大队
4.孙永辉 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5.郭保雷 市公安局杏林派出所
6.詹志明 市公安局侨英派出所
7.林梅（女） 市公安局海沧分局交警大队
8.方于蓝 市公安局同安分局交警大队
9.成聿萍 市公安局同安分局巡特警反恐

大队
10.黄金涛 市公安局马巷派出所
11.杨书力 市公安局翔安分局巡特警反

恐大队
12.程伊明 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辅警大队
13.汪凯 市公安局集美软件园派出所
14.张许峰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第二大

队
15.陈超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综合处
16.曾华毅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思明大队

综合科
17.陈成衍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
18.许贵玲（女）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综合处
19.蔡国镇 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第二

看守所
20.廖斌斌 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教学研究科

▲宣誓。（孙二伟 摄） ▼《条例》施行启动仪式现场。（徐天祥 摄）

▲十佳辅警集体代表接受荣誉牌匾。（孙二伟 摄） ▲二十佳辅警上台领奖。（孙二伟 摄）

▲警务辅助人员学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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